
仁寿县城乡供水工程提升改造项目（渠系工程）二期设计、施工总承包（EPC）（一标段）机电
设备供应商采购中标候选人公示

项目编号: RSGQCG2025288

项目名称:
仁寿县城乡供水工程提升改造项目（渠系工程）二期设计、施工总承包（EPC）（一标段）机电设备供应

商采购

项目业主: 仁寿县鑫城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业主联系电话: 028-36655323

采购联系人: 李老师 采购联系人电话: 028-36655323

招标代理机构: 仁寿汇鑫招标采购代理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联系电话: 028-35035139

开标时间: 2025年10月23日 采购方式: 公开招标

公示开始时间: 2025年10月25日 公示结束时间: 2025年10月29日

中标候选人信息

中标候选人排名 中标候选人名称 投标报价（元） 经评审的投标价（元） 综合评标得分

1 仁寿智仁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1761248 1761248 491.25

2 四川省东鑫科技有限公司 1522561 1522561 464.9

3 成都明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1789749 1789749 431.05

第一中标候选人类似业绩

项目业主 项目名称 合同签署时间 履行期限 合同价格（元） 项目负责人

第二中标候选人类似业绩

项目业主 项目名称 合同签署时间 履行期限 合同价格（元） 项目负责人

第三中标候选人类似业绩

项目业主 项目名称 合同签署时间 履行期限 合同价格（元） 项目负责人

其他投标人（中标候选人之外的）评审情况

投标人名称

投标报价（元）或否决投标依据

条款（投标文件被认定为不合格

所依据的招标文件评标办法中的

评审因素和评审标准的条款）

经评审的投标价（元）或否决投

标理由（投标文件被认定为不合

格的具体事实,不得简单地表述为

未响应招标文件实质性内容、某

处有问题等）

综合评估得分或备注

四川省智网众联科技有限公司 1790068 1790068 430.95

四川省悦之声科技有限公司 1794164.5 1794164.5 429.80

眉山市盛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799449 1799449 428.25

其他需要公示的内容

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

姓名 单位

异议投诉注意事项

1.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中标候选人

公示期间提出。招标人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3日内作出答复；作出答复前，应当暂停招标投标活

动。 2.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评标结果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之日起10日内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投诉前应当先向招标人提出异议，异议答复期间不

计算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投诉书应当符合《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规定。 3.

对评标结果的投诉，涉及投标人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由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受理，涉及评标错误或评

标无效的由项目审批部门负责受理。 4.投诉人就同一事项向两个以上有权受理的行政监督部门投诉

的，由最先收到投诉的行政监督部门负责处理。 5.应先提出异议没有提出异议，超过投诉时效等不

符合受理条件的投诉，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不予受理；投诉人故意捏造事实、伪造证明材料或者以非

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进行投诉，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签章

仁寿县鑫城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仁寿县城乡供水工程提升改造项目（渠系工程）二期设计、施工总承包（EPC）（一标段）机电
设备供应商采购中标候选人公示

项目编号: RSGQCG2025288

项目名称:
仁寿县城乡供水工程提升改造项目（渠系工程）二期设计、施工总承包（EPC）（一标段）机电设备供应

商采购

项目业主: 仁寿县鑫城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业主联系电话: 028-36655323

采购联系人: 李老师 采购联系人电话: 028-36655323

招标代理机构: 仁寿汇鑫招标采购代理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联系电话: 028-35035139

开标时间: 2025年10月23日 采购方式: 公开招标

公示开始时间: 2025年10月25日 公示结束时间: 2025年10月29日

中标候选人信息

中标候选人排名 中标候选人名称 投标报价（元） 经评审的投标价（元） 综合评标得分

1 仁寿智仁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1761248 1761248 491.25

2 四川省东鑫科技有限公司 1522561 1522561 464.9

3 成都明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1789749 1789749 431.05

第一中标候选人类似业绩

项目业主 项目名称 合同签署时间 履行期限 合同价格（元） 项目负责人

第二中标候选人类似业绩

项目业主 项目名称 合同签署时间 履行期限 合同价格（元） 项目负责人

第三中标候选人类似业绩

项目业主 项目名称 合同签署时间 履行期限 合同价格（元） 项目负责人

其他投标人（中标候选人之外的）评审情况

投标人名称

投标报价（元）或否决投标依据

条款（投标文件被认定为不合格

所依据的招标文件评标办法中的

评审因素和评审标准的条款）

经评审的投标价（元）或否决投

标理由（投标文件被认定为不合

格的具体事实,不得简单地表述为

未响应招标文件实质性内容、某

处有问题等）

综合评估得分或备注

四川省智网众联科技有限公司 1790068 1790068 430.95

四川省悦之声科技有限公司 1794164.5 1794164.5 429.80

眉山市盛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799449 1799449 428.25

其他需要公示的内容

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

姓名 单位

异议投诉注意事项

1.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中标候选人

公示期间提出。招标人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3日内作出答复；作出答复前，应当暂停招标投标活

动。 2.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评标结果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之日起10日内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投诉前应当先向招标人提出异议，异议答复期间不

计算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投诉书应当符合《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规定。 3.

对评标结果的投诉，涉及投标人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由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受理，涉及评标错误或评

标无效的由项目审批部门负责受理。 4.投诉人就同一事项向两个以上有权受理的行政监督部门投诉

的，由最先收到投诉的行政监督部门负责处理。 5.应先提出异议没有提出异议，超过投诉时效等不

符合受理条件的投诉，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不予受理；投诉人故意捏造事实、伪造证明材料或者以非

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进行投诉，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签章

仁寿县鑫城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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